附件一：

招录职位表

	招录职位
	招录人数
	招录对象
	专业
	学历
	学位
	婚姻状况
	相关工作经验
	其他条件

	审判工作人员
	7
	法官、检察官
	法学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未婚
	参加工作满3年
	1、限“211工程”院校、原司法部直属政法院校或广东省教育厅确定的广东省高等学校名牌专业毕业生（见网上公告附件）报考。具有研究生学历者不受此限，但本科须为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历。

2、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现任法官或检察官职务。

	综合文秘人员
	1
	法官、检察官
	法学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未婚
	从事相关工作满2年
	

	司法统计人员
	1
	公务员
	法学/

统计学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未婚
	从事相关工作满2年
	

	财会工作人员
	1
	公务员
	会计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未婚
	从事相关工作满5年
	具有中级以上会计师或注册会计师资格


备注：工作经验年限计算至2012年3月31日。
